启农发〔2021〕252号
关于2021年省级农业公共服务专项
第二批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各有关镇（园区）、有关项目实施单位：

根据2020年省级农业公共服务专项指导意见及资金分配结余情况，我局会同市财政局对各实施单位上报的关于2021年省级农业公共服务专项项目（包括：动物疫病防控、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水产养殖病害测报、养殖渔情信息动态采集、农业综合统计监测工作、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等实施方案进行了审核，现予以批复（详见附件），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按照批复实施项目。经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是项目报账和检查验收的依据。各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实施项目，不得擅自变更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及建设标准。要健全建立项目档案，及时收集、整理、保存项目申报、实施、验收等各环节和反映项目实施前后变化的文档影像等资料。

二、规范项目资金使用。农业农村局项目管理领导小组和有关镇（园区）要切实履行项目监管职责，加强项目跟踪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的管理。项目资金使用要符合实施方案的批复要求，不得截留、挤占、挪用，确保专款专用。各项目单位要建立项目资金使用专账，严格按照会计核算的要求，收集、整理、保存有关凭证资料。严格执行项目审计制度，项目单位验收前，需提交项目验收申请，主管部门组织项目审计验收，验收合格后统一拨付补助资金。
三、项目实行绩效评价。对照省农业农村厅以及财政部门对项目绩效评价的要求，各项目单位要认真对照批复中项目指标要求，确保完成绩效指标。对不能完成绩效指标值的，项目验收实行一票否决，不予通过验收，该单位今后不再安排农业项目。

联系人：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建设监督评价科：高峰15240563114；市财政局农财科：张为民 83354721；市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审计科：施培花 83252827；市农业农村局党建科：袁文君   13584664100。
附件：
1．2021年省以上农业公共服务专项第二批市县资金安排使用和实施项目明细表

2．2021年省级农业公共服务专项项目实施方案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启东市财政局
2021年12月1日
附件1：
2021年省以上农业公共服务专项第二批市县资金安排使用和实施项目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作任务名称
	实施项目编号
	实施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名称
	中央财政资金安排金额
	省财政资金安排金额
	市县财政资金安排金额
	实施主体自筹资金金额
	备注

	1
	支持动物疫病防控
	GGFW202105
	2021年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
	启东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0
	42.11
	79.1
	0
	苏财农〔2020〕91号

	2
	
	GGFW202106
	2021年疫苗耳标扑杀血吸虫监测及免疫劳务补助项目
	启东市动物疫病控制中心
	145.088
	254.912
	330
	0
	苏财农〔2020〕99号124.438，苏财农〔2021〕33号11万，苏财农〔2021〕42号9.65万，苏财农〔2020〕91号254.912万

	3
	支持水产病虫害防治
	GGFW202107
	2021年启东市水产养殖病害测报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0
	16
	0
	0
	苏财农〔2020〕91号

	4
	支持农业农村信息服务
	GGFW202108
	2021年启东市养殖渔情信息动态采集项目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0
	3
	0
	0
	苏财农〔2020〕91号

	5
	
	GGFW202109
	2021年农业综合统计监测工作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0
	6.92
	0
	0
	苏财农〔2020〕91号

	6
	
	GGFW202110
	启东市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0
	162
	0
	0
	苏财农〔2020〕91号108.378万，苏财农〔2020〕112号53.622万

	7
	支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GGFW202111
	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0
	32
	0
	0
	苏财农〔2020〕112号

	
	合计
	
	
	
	145.088
	516.942
	409.1
	0
	

	注：本次从中央资金分配145.088万（其中苏财农〔2020〕99号124.438万，苏财农〔2021〕33号11万，苏财农〔2021〕42号9.65万）；从省级资金分配516.942万（其中苏财农〔2020〕91号431.32万，苏财农〔2020〕112号85.622万）。2021年实际下达农业公共服务专项资金1128万，本次分配85.622万，余1042.378万待后使用。

	

	


2021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1年省级以上农业公共服务专项
支持政策名称：支持动物疫病防控

实施项目名称：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1年11月16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一、实施范围
启东市全市各区镇
二、实施内容
（一）在全市各区镇开展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

（二）每月核对、汇总、上报全市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数量。

（三）发放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补贴。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205.43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84.22万元（待2022年中央资金下达使用），省级财政补助资金42.11万元，市财政配套资金79.1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配套资金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

	发放养殖环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
	205.43
	84.22
	42.11
	79.1
	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一年，时间自2021年1月起至2021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全市各镇区开展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

（二）每月汇总上报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数量。

五、绩效目标
	序号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评价指标
	标准值
	目标值制定说明

	1
	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补贴发放率
	100%
	完成率
	100%
	保障补贴发放到位

	2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有无问题
	无
	保障资金规范合理使用

	3
	病死动物造成环境污染情况
	无
	有无问题
	无
	保障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动物事件


六、组织管理
（一）管理责任人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陈晓峰

（二）项目组成员     

启东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黄松海

启东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顾胜杰

2021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1年省级以上农业公共服务专项
支持方向名称：支持对主要动物疫病实施免疫及免疫劳务补助、动物疫病扑杀补助、开展家畜血吸虫病的监测和预防，全面落实预防为主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
实施项目名称：2021年省疫苗、耳标、扑杀、血吸虫监测及免疫劳务补助项目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  2021年9月16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一、实施范围
在启东市范围内，按照国家规定对严重危害畜牧业发展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等病种实施强制免疫，对猪链球菌病、鸡新城疫、羊痘、狂犬病实施全面免疫，免疫后家畜按照规定加挂免疫标识。对发生国家规定扑杀疫病的畜禽进行扑杀无害化处理，并按照国家补贴标准进行补贴。
二、实施内容
（一）主要动物疫病免疫用疫苗、耳标、劳务补助

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对2021年各级财政承担的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标识经费，猪链球菌、鸡新城疫、羊痘、狂犬病免疫所需疫苗经费及劳务补助经费，省财政补助经费及本市财政配套经费规范使用。
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所需的疫苗、免疫标识根据省统一招标结果，结合我市以往疫苗使用效果及情况、养殖场实际需求或参考周边县市使用后反馈意见，从省中标厂商中通过征求乡兽医岗位人员、养殖户及防疫员的意见进行采购；强制免疫病种疫苗每个月由区镇农业服务中心畜牧兽医岗位人员统计后上报计划，免疫标识每季度由区镇农业服务中心畜牧兽医岗位人员统计后上报计划，由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总后，根据库存情况，向厂家进行申购，并按规定将计划及使用情况上报南通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强制免疫病种疫苗、免疫标识采购回后，由专人负责，按要求保存，并建立详细的进出库等台账；区镇畜牧岗位人员根据计划派人领回，按要求保存，专人保管，并建立详细的进出库等台账。根据本市实际，对猪链球菌、鸡新城疫、羊痘、狂犬病疫苗进行公开招标采购。购回后按照饲养量发放至各区镇，由区镇发放至养殖户。

劳务补助根据各区镇的饲养量及年初制定的【启东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考核办法】的规定，进行考核发放。

（二）动物疫病强制扑杀

按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对发生疫情的动物及同群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对布病、结核病等人畜共患病进行监测，阳性畜进行扑杀，对被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给予补偿。

（三）是开展家畜血吸虫查治病

血防地区按照农业农村部兽医局和省血防办下达的任务，开展家畜血吸虫病监测和预防性服药，完成省十三五规划2021 年度传播阻断和消除评估任务。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73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45.088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254.912万元，市财政配套资金330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  金  来  源

	
	合计
	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
补助资金
	市级财政
配套资金

	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免疫标识采购
	420
	70.088
	148.912
	201

	链球菌、新城疫、羊痘、狂犬病疫苗、检测试剂等采购
	39
	5
	6
	28

	强制免疫劳务补助
	260
	64
	100
	96

	家畜血防工作
	1
	1
	0
	0

	动物疫病扑杀
	10
	5
	0
	5

	合计
	730
	145.088
	254.912
	33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时间自2021年1月起至2021年12月止，按全市动物防疫工作整体计划及实际，做好疫苗、免疫标识的采购、发放使用。12月15日前按实际情况完成所有支出，并形成使用情况总结上报上级相关部门。
五、绩效目标
规范使用本项目经费，按进度推进项目，认真开展主要动物疫病免疫预防工作。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病种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90%以上，其中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

（二）免疫抗体合格率达70%以上；牲畜免疫标识佩戴率、免疫档案建档率、免疫证明持证率达100%；猪链球菌病、羊痘、狂犬病等疫病做到应免尽免。

（三）力争不发生重大动物疫病，确保不流行重大动物疫病。

（四）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0%以上。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单位：

1．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2．启东市财政局。

3．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4．各区镇农业服务中心。
（二）管理责任人：

1．陆健：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2．施建辉：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3．吴幸民：启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三）联系人：吴幸民；联系方式：0513-83312746   13912222978

2021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1年省级以上农业公共服务专项
工作任务名称：水产病虫害防治
实施项目名称： 2021年启东市水产养殖病害测报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盖章）  财政部门（盖章）
填报时间：2021年7月1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一、实施范围

以东海镇、惠萍镇、近海镇等重点渔业镇为中心，对本市主导的优势水产养殖品种河蟹、南美白对虾、脊尾白虾和淡水鱼类进行病害监测。

二、实施内容
（一）开展重大水产疫病监控、采送样工作。

按照农业农村部的部署，开展水生动物重大疫病开展专项监测，其中涉及到启东监测样品14个，分别为白斑综合征（WSSD）样品7个，虾病毒性疾病（传染性皮下和造血器官坏死病（IHHN）、桃拉综合征（TS）、虾肝肠胞虫和虾虹彩病毒病）样品5个，河蟹颤抖病样品2个，涉及启东市东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启东市利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启东市龙泰蟹苗养殖专业合作社等7家养殖单位。
（二）开展病害测报工作
对常见细菌性疾病、寄生虫病、白斑综合症等水产养殖常见性、多发性病害开展实验室常规检测，并按照测报工作要求进行监测，科学收集测报信息，并及时将监测报告上报。除定期取样外，对突发性、大面积疫病及时监测并快速上报，邀请省市有关专家及时赶赴现场，开展诊断指导工作并做好流行病学调查。
（三）开展水产养殖动物药敏试验
通过试验获得病原菌对目前农业部允许使用的抗菌素类药物包括氟苯尼考、恩诺沙星等药物的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为指导水产养殖业者规范、安全和高效的使用抗生素类药物，治疗细菌性疾病，逐步掌握我市水产养殖动物致病菌对各种抗生素的敏感性变化规律，促进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逐步提高，今年检测批次10次以上。
（四）做好渔业乡村兽医培训
调整优化渔业乡村兽医队伍，加强业务指导与管理，制定渔业乡村兽医培训计划，并根据本地水产养殖病害防治实际需要，邀请专家开展一期乡村渔医业务培训；积极组织参加省、市组织的技术培训班，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培训方式，强化人才培养，不断提高队伍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五）协助开展试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

协助渔政部门做好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点的建设，做好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的技术支持工作。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16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16万元。

（二）明细预算
	列支内容
	资金安排金额

	重大疫病检测采送样费用（1000元/样）
	20000元

	核酸提取仪一台及配套试剂
	80000元

	实验室仪器设备维护及常用试剂耗材、实验室用品采购费用
	20000元

	样品费（虾、蟹类200元/样，淡水鱼100元/样，苗种类根据市场价实算）
	15000元

	培训费用（技术人员外出培训相关费用、组织开展乡村渔医培训相关费用等）
	20000元

	日常工作经费（资料复印、打印、装订，展板制作，邮寄等）

	5000元

	合计
	160000元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时间自2021年5月起至2021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筹备阶段：2021年5月


召开相关工作会议，明确分管领导，明确专人负责，落实任务；部署各项工作，制定详细工作计划，落实人员、资金等。
（二）实施阶段：（2021年5月-11月）

根据项目实施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做好病害测报工作和药敏试验，积极指导养殖户规范用药，科学实施病害防治和疫病防控。组织举办渔业乡村兽医培训，指导测报员开展病害测报工作。
（三）总结阶段：（2021年12月）

对全年水生动物疫病监控工作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并根据分析结论，讨论制定明年启东市水产养殖病害测报工作重点及方案，指导水产养殖病害测报工作。
五、绩效目标
（1）完成样品监测40个以上；

（2）开展药敏试验10批次以上；
（3）开展渔业乡村兽医业务培训；
（4）完成重大疫病采送样；
（5）做好疫病应急防控处置。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承担工作

	陶  冶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工程师
	负责项目实施、联系人

	杨国华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技术指导

	彭连法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工程师
	技术指导

	肖李霞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副站长/工程师
	协助项目实施

	胡振新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技术员
	协助项目实施


（二）管理责任人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承担工作

	陆  健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
	监督与指导项目实施

	杨  芳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监督项目资金使用

	杨晓华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监督项目实施


2021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1年省级以上农业公共服务专项

工作任务名称：农业农村信息统计监测调查

实施项目名称：2021年启东市养殖渔情信息动态采集项目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主管部门：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1年 7月10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一、实施范围

按照省局要求，启东市负责条斑紫菜、三疣梭子蟹、扣蟹、花蛤四个品种养殖渔情信息采集。确定四个品种五个采集点，条斑紫菜养殖信息采集点为启东市东宝食品有限公司（吕四港镇），三疣梭子蟹信息采集点是启东市利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近海镇），扣蟹信息采集点是启东诚信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惠萍镇）和个体养殖户曹飞（惠萍镇），花蛤养殖信息采集点是启东市兴澔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吕四港镇）。

二、实施内容

（一）主要内容

1．负责每月组织信息采集点按时收集渔情信息采集数据，并进行审核和汇总报送等工作。

2．组织编写分析半年报、年报及相关采集品种专题分析报告。

3．负责采集条斑紫菜养殖品种，采集面积300亩，共1个采集点；三疣梭子蟹养殖品种，采集面积300亩，1个采集点；扣蟹养殖品种，采集面积220亩，2个采集点；花蛤养殖品种，采集面积9000亩，1个采集点。

（二）项目目标

1．每月初7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区域内养殖品种数据采集及报送工作。

2．分别在7月份、12月份完成养殖渔情信息分析半年报、年报各一期，为水产养殖生产形势分析和渔业经济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三）预期目标

通过项目开展可为养殖从业者提供及时的价格波动、市场分析、技术咨询等信息服务，对渔业主管部门就渔业发展趋势决策提供相关参考，对促进我省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渔业生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 3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3 万元，市县财政配套资金 0 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0  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  金  来  源

	
	合 计
	省级财政

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

配套资金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

	
	3
	3
	0
	0


（三）支出经济科目明细表

根据《关于印发2021年省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第一批资金预下达工作任务清单的通知（苏农计〔2021〕18号）》要求，2021年启东市养殖渔情信息动态采集工作项目资金使用安排见下表。

                             单位： 万元

	实施

内容
	小计
	商品和服务支出科目

	
	
	邮电费
	差旅费
	印刷费（打印、复印、装订等）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采集点费用
（各采集点劳务费）

	合计
	3
	0.3
	0.5
	0.2
	0.5
	1.5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 1 年，时间自 2021 年 1 月起至 2021 年 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1年1-12月  信息采集员根据上报程序每月按时报送采集信息；适时安排人员参加养殖渔情培训及工作会议。

（二）2021年7月  完成上半年渔情生产形势分析报告。

（三）2021年12月完成全年渔情生产形势分析报告。

五、绩效目标

	序号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评价指标
	标准值
	目标值制定说明

	1
	养殖品种
	3个
	完成数
	4个
	按照省局要求，设置3个养殖品种

	2
	采集点
	5个
	完成数
	5个
	启东现以扣蟹养殖为主，其余各设置一个点

	3
	每月按时上报
	12月
	完成时间
	每月7号之前完成信息采集上报
	每月初7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区域内养殖品种数据采集及报送工作

	4
	分析半年报、年报各一期
	2个
	完成数
	2个
	分别在7月份、12月份完成养殖渔情信息分析半年报、年报各一期


六、组织管理

（一）涉及项目相关单位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二）参加项目人员情况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性别
	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肖李霞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女
	工程师
	负责条斑紫菜、扣蟹采集点信息采集工作

	陶  冶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男
	工程师
	负责梭子蟹采集点信息采集工作

	胡振新
	启东市渔业技术推广站
	男
	办事员
	负责花蛤采集点信息采集工作

	刘  洪
	启东诚信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男
	厂长
	负责本单位扣蟹基础信息采集

	曹  飞
	个体养殖户
	男
	厂长
	负责本单位扣蟹基础信息采集

	李  平
	启东市东宝食品有限公司
	男
	厂长
	负责本单位条斑紫菜基础信息采集

	黄生飞
	启东市利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男
	厂长
	负责本单位三疣梭子蟹基础信息采集

	杜胜洪
	启东市兴澔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男
	厂长
	负责本单位花蛤基础信息采集


（三）管理责任人

领导小组由杨晓华副局长任组长，肖李霞任副组长，渔业技术推广站人员及各企业采集员为组员，主要负责本项目各单位养殖品种基础信息采集及上报工作。

2021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1年省级以上农业公共服务专项
支持政策名称：支持农业农村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项目名称：2021年农业综合统计监测工作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 2021 年10月21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一、实施范围

启东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二、实施内容

一方面，启东市是江苏省农业综合统计的基点县，承担农业统计基点调查、农产品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调查和农业统计年报等报表数据的统计上报工作。另一方面，GDP核算改革后，对农业基础数据的要求更高。
为做好以上工作，按照上级文件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在全市范围内选定了基点村，在基点村抽选农户，由所在乡镇选聘调查员，负责数据的调查统计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在基点村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完成以下统计报表：
1．农业统计基点调查报表6张；
2．农业统计年报2张；
3．农产品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监测半月报表；
4．水果、蚕桑调查报表（按生产季节报）；
5．渔业数据报表。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 6.92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6.92 万元，市县财政配套资金 0 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0 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  金  来  源

	
	合 计
	省及以上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

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

	农业基点调查费
	3.2
	3.2
	0
	0

	农产品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调查费
	0.72
	0.72
	0
	0

	农产品市场价格调查费
	0.2
	0.2
	0
	0

	农业统计年报及水果、蚕桑调查费
	1.5
	1.5
	0
	0

	培训费
	0.5
	0.5
	0
	0

	渔业数据调查费
	0.8
	0.8
	0
	0

	合   计
	6.92
	6.92
	0
	0


（三）预算分乡镇明细表。

                                   单位： 元
	乡镇
	农业基点调查费
	农业统计年报及水果、蚕桑调查费
	农产品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调查费
	农产品市场价格调查费
	渔业数据调查
	合计

	北新
	4000
	1500
	1200
	
	
	6700

	东海
	4000
	
	2400
	
	1000
	7400

	惠萍
	4000
	4000
	
	
	1000
	9000

	吕四
	4000
	2500
	1200
	2000
	4000
	13700

	南阳
	4000
	1250
	
	
	
	5250

	汇龙
	4000
	
	1200
	
	
	5200

	合作
	2000
	1250
	
	
	
	3250

	寅阳
	4000
	2500
	
	
	
	6500

	启隆
	2000
	
	1200
	
	
	3200

	海复
	
	2000
	
	
	
	2000

	近海
	
	
	
	
	2000
	2000

	合计
	32000
	15000
	7200
	2000
	8000
	6420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 1 年，时间自 2021  年 1 月起至 2022 年 1 月止。
五、绩效目标

按照实施意见文中明确的绩效目标填写
	序号
	绩效目标类型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报表报送情况
	农业统计基点调查报表6张
	100%

	2
	报表报送情况
	农业统计年报报表2张
	100%

	3
	报表报送情况
	主要农产品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监测半月报
	≥95%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实施地点和分工
农业统计基点调查、农产品价格调查、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调查、果业和蚕桑调查工作分乡镇安排如下：
	项目
	农业统计基点调查基点村
	水果调查
	农产品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监测点
	农产品市场价格监测点
	蚕桑调查
	渔业调查

	每个村（点）工作任务量
	农业统计基点调查报表6张
	按生产季节报
	价格监测半月报表
	价格监测半月报表
	按生产季节报
	数据报表

	分乡镇任务分配
	北新
	2个（新庄村、永丰村）
	2个品种草莓；1个品种葡萄
	1个（永丰村）
	
	
	

	
	东海
	2个（仲辉村、云祥村）
	
	2个（云祥村、仲辉村）
	
	
	1个虾蟹养殖

	
	惠萍
	2个（永胜村、惠安村）
	3个品种梨；2个品种桃；2个品种葡萄；1个品种草莓
	
	
	
	1个 扣蟹养殖

	
	吕四
	2个（南星桥村、通兴镇村）
	2个品种桃；3个品种葡萄
	1个（南星桥村）
	1个（吕四盈港市场）
	
	2个海洋捕捞

	
	南阳
	2个（南兴村、北清河村）
	
	
	
	悦兴村
	

	
	汇龙
	2个（光荣村、圩南村）
	
	1个（海滨农资店）
	
	
	

	
	合作
	1个（兴隆村）
	
	
	
	中央镇村
	

	
	寅阳
	2个（和合镇村、裕丰村）
	3个品种梨；2个品种葡萄
	
	
	
	

	
	启隆
	1个（兴隆社区）
	
	1个（兴隆社区）
	
	
	

	
	海复
	
	3个品种葡萄
	
	
	
	

	
	近海
	
	
	
	
	
	1个海洋捕捞


调查员由乡镇选聘，调查费由乡镇拨付给具体负责的调查员。调查员选聘要求：（1）政治素质好；（2）热心统计信息工作、认真负责；（3）熟悉农业和农村经济情况。调查员要相对稳定，一般不宜常变。调查员确需更换时，接替人员需提前进入岗位，交接工作，以免调查中断。
（二）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单   位
	分  工

	杨晓华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组组长

	杨  芳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组组长

	王小军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组组长

	吴海荣
	启东市蚕桑指导站
	副组长

	唐凯健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副组长

	刘俊杰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渔业科
	副组长

	董友磊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蔬菜站
	副组长

	邱海燕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数据汇总

	陈虔文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数据汇总

	胡振新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渔业科
	数据汇总

	朱  均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数据汇总

	彭  鹏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数据汇总


2021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1年省级以上农业公共服务专项

支持方向名称：支持农业农村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项目名称：启东市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1年10月26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一、实施地点
启东市辖区内
二、实施内容
为了实现启东农业农村大数据更智能地服务于启东市农业生产监管，同时满足政府管理农业生产职责为根本出发点的业务需求，本期拟对启东市全域涉农数据进行梳理，并通过一中心的建设实现数据的入库、管理、共享等，同时补充建设一张图监管应用。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1．资源目录梳理编制。基于省厅下发的江苏省农业农村大数据资源目录，结合启东市农业产业特点及已有数据梳理，形成适用于启东农业农村数据资源的资源目录体系。具体工作内容包括确定资源目录编目范围、制定工作方案、进行资源调查、建设数据资源目录、资源目录编目的工作评价共五部分内容。
2．农业农村数据中心建设，包括两部分数据资源库建设和数据管理系统建设等。
（1）数据资源库的建设沿用苏农云的数据库逻辑，并结合启东市涉农数据特色，建设五大数据库基础数据库、主体数据库、组织机构数据库、业务数据库及综合支撑库。
（2）数据管理系统通过汇聚数据、数据治理、统计分析、数据资源目录管理及共享交换的功能建设，最终实现“数据同源、规范共享、应用一致、服务集中”的数据服务水平。
3．大田物联网监测。一是在已有硬件建设的基础上，补充建设3台自动气象观测站和2台土壤墒情监测仪，为大田的精细化智慧种植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二是软件建设。主要包括物联网的智能监管和物联网数据共享，实现物联网监测数据的空间展示及数据查看，同时支持和已有物联网系统的对接以及物联网数据的上行共享。
4．农业农村时空一张图专题建设，建设6项一张图应用：种植业一张图、畜牧业一张图、渔业一张图、农田建设一张图、休闲农业一张图、乡村综合治理一张图，推动全市农业农村产业由“产业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向“数字产业化”升级。
（1）种植业一张图主要提供全市耕地资源盘点、长势监测、私情作物监测、设施农业监测、气象资源服务等细分专题的空间分布展示，统计分析、综合查询、空间分析等功能。
（2）畜牧业一张图主要提供全市的畜牧资源、防疫检疫、屠宰监管及兽药监管等细分专题的空间分布展示，统计分析、综合查询、空间分析等功能。
（3）渔业一张图主要提供全市的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情况等细分专题的空间分布展示，统计分析、综合查询、空间分析等功能。
（4）农田建设一张图主要提供全市的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分布监管以及叠加规划分析，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建设成果、未来建设规划的监管服务。
（5）休闲农业一张图主要提供全市的高休闲农业发展情况的空间分布展示，统计分析、综合查询、空间分析等功能，包括经营情况、产业结构分布等。
（6）乡村综合治理一张图主要提供全市的乡村居住环境治理分析、乡村服务体系建设分析的空间分布展示、统计分析、综合查询、空间分析等功能。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162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162万元，市县财政配套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数量
	单价
	总投资（入）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配套资金
	实施主体自筹资金

	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
	1．数据资源目录梳理
	
	
	19
	19
	
	

	
	2．农业农村数据中心
	
	
	53
	53
	
	

	
	3．大田物联网监测
	
	
	23
	23
	
	

	
	4．农业农村时空数据一张图
	
	
	67
	67
	
	

	
	合  计
	
	
	162
	162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时间自2021年11月起至2022年10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1年11月-12月，编制资源目录梳理
（二）2021年11月-2022年10月，完成相关内容建设
五、绩效目标
	序号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评价指标
	标准值
	目标值制定说明

	1
	实现“苏农云”平台对接
	完成与省“苏农云”平台的对接
	满足省“苏农云”平台数据对接需要
	100%
	根据省厅下发的江苏省农业农村大数据资源目录进行数据梳理，并对接入库。

	2
	
	
	
	
	

	3
	
	
	
	
	

	4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其中明确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  名
	单   位
	职务

	唐凯健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科长

	邱海燕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副科长

	彭  鹏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朱  均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
	


（二）管理责任人
	姓  名
	单   位
	职务

	杨  芳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2021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1年省级以上农业公共服务专项

支持方向名称：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

实施项目名称：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1年8月2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一、实施范围

启东市全市范围内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

二、实施内容
1、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在启东市主要农作物种植地设立病虫害系统观察圃；在启东市惠萍镇、东海镇、寅阳镇、南阳镇、合作镇、汇龙镇等镇区设置病虫鼠害田间监测点和农药使用强度调查监测点，安排人员做好跟踪记录，全面掌握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动态。

2、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根据省《关于切实做好2021年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疫情监测工作的通知》（苏农保〔2021〕8号）文件要求，在启东市惠萍镇、汇龙镇、合作镇建立3个植物疫情阻截监测点。汇龙点监测香蕉穿孔线虫病、梨枯梢病、大豆疫病；合作点监测大豆疫病，花生黑腐病、扶桑绵粉蚧；惠萍点监测马铃薯甲虫、梨枯梢病、玉米褪绿斑驳病毒病。按照有害生物的发生时间、分布、危害等特点进行定期定点调查和大面积踏田走访调查。
	项目建设内容
	具体实施内容
	单位
造价
	规模                                                                                                                                                                                                                       数量
	金额

（万元）
	备注

	一、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
	
	
	
	17.601
	

	1．农作物病虫害相关设备维护
	设备维护费、水电费、网络费等
	
	
	7.8
	相关设施和设备维修、运行、维护、更新升级等

	2．系统观测田观测圃补偿
	田间病虫害系统观测
	
	5亩
	1
	材料、人工、损失赔偿等，特殊年份从结余资金中增加支出

	3．病虫害田间监测点
	鼠害监测
	120元/次
	48次
	0.576
	每月上旬监测室内外鼠情发生情况，需提前一天放置鼠夹、准备饵料

	
	玉米螟监测
	普查120元/次

定点60元/次
	普查10次

定点20次
	0.24
	请人加强二代、三代玉米螟田间调查

	
	草地贪夜蛾监测
	120元/次
	20次
	0.24
	5-10月田间普查

	
	水稻监测
	25元/次
	90次
	0.225
	8-10月清早赶蛾，记录蛾量

	
	大螟监测
	25元/次
	120次
	0.3
	7-10月，利用害虫远程实时监测系统，协助每日记录虫量和清理。

	
	灯光监测
	35元/次
	150次*2
	1.05
	6-10月，在南阳镇蔬菜园区、寅阳水稻种植区建立两个灯光诱蛾点，每日分类记录灯光诱蛾数量

	
	
	
	
	0.1
	电费支出，每个点500元

	4．性诱剂监测点
	小菜蛾
	25元/次
	120次
	0.3
	7-10月，蔬菜

	
	草地贪夜蛾
	25元/次
	180次*3
	1.35
	5-10月3个点

	
	斜纹夜蛾
	25元/次
	120次*2
	0.6
	7-10月，蔬菜、大豆

	
	甜菜夜蛾
	25元/次
	120次*2
	0.6
	7-10月，蔬菜、大豆

	
	棉铃虫
	25元/次
	180次
	0.45
	4-9月

	
	玉米螟
	25元/次
	150次
	0.375
	5-9月

	
	
	10元/次
	120次
	0.12
	6-9月自动化监测设备记录与矫正

	5．农药使用强度调查监测点
	
	25元/次
	40个
	1.7
	在寅阳、合作2个镇各20个，统计员0.25万元/人，农户根据上报信息发放（不足部分由其它类列支）

	
	
	
	10个
	0.575
	汇龙镇水源地建立调查点，统计员0.15万元/人

	二、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
	
	
	
	3
	

	1．汇龙点
	
	10000元/个
	1
	1
	根据《切实做好2021年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疫情监测工作的通知》（苏农保〔2021〕8号），在汇龙镇、合作镇、惠萍镇三镇建立疫情监测点。与镇或相关技术人员签订协议，对所在辖区内按通知要求开展疫情监测，并按要求进行月报、旬报。

	2．合作点
	
	10000元/个
	1
	1
	

	3．惠萍点
	
	10000元/个
	1
	1
	

	三、其他
	
	
	
	11.399
	

	1．信息汇报及发布等费用
	
	
	
	0.399
	邮寄费、材料装订费等费用

	2．培训等相关费用
	
	
	
	3.5
	含宣传资料的印刷、订阅费等

	3．试验、示范、监测点踏田赔青、延长监测等相关费用
	
	
	
	6.5
	上级要求、气候、虫情发展等因素需延长监测或进行相关试验、示范及检查验收等

	4．指导检查验收等费用
	
	
	
	1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32万元，其中：省级财政约束性任务资金32万元，市县财政配套资金0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实施内容
	资  金  来  源

	
	合 计
	省级财政

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

配套资金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

	1．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
	17.601
	17.601
	0
	0

	2．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
	3
	3
	0
	0

	3．其他
	11.399
	11.399
	0
	0

	合  计
	32
	32
	0
	0


                                         单位：万元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时间自 2021 年7月起至2022年6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年度目标：1、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对我市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开展定点调查，田间普查，摸清我市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分布与危害特点等，进行灯光、性诱等诱蛾监测提高测报准确率。
2、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根据省《关于切实做好2021年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疫情监测工作的通知》（苏农保〔2021〕8号）文件要求，在启东市惠萍镇、汇龙镇、合作镇建立3个植物疫情阻截监测点，按照有害生物的发生时间、分布、危害等特点进行定期定点调查和大面积踏田走访调查，有效防范疫情入侵和扩散。
五、绩效目标

	序号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评价指标
	标准值
	目标值制定说明

	1
	病虫疫情信息发送次数
	778次
	建设数量完成率
	≥100%
	

	2
	农药使用强度监测点
	50个
	建设数量完成率
	≥10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

	姓  名
	职称、职务
	承担任务
	联系电话

	王利华
	农艺师、站长
	组长
	13861972200

	王松花
	农艺师
	成员
	13813709116

	江  泾
	
	成员
	18305171310


（二）管理责任人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王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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